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深入开展工业行业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1月6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5〕4号）文件精神，深刻吸取近期国内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和群众聚集踩踏事故的教训，切实做好工业行业当前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特制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入开展工业行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以下简称“大排查”工作方案。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高度重视工业行业当前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成立以委主要领导为组长、有关处室为成员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领导小组〉，负责电子信息、机械、冶金、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行业大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委安全办，负责大排查具体协调工作（见附件）。
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要认真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要求，认真制定本地区、本单位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工作方案，并将工作方案报省经信委安办备案。  
二、明确责任，落实目标

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要尽快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安排部署“大排查”工作，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明确工作分工，把“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落实到企业，重点领域和环节。本次活动的总体目标：巩固2014年全省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成果，深刻吸取重大安全事故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隐患，堵塞漏洞，强化措施，消除隐患，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省春节和全国、全省“两会”等重点时段安全形势稳定。
三、工作步骤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采取“企业全面自查、市州经信委全覆盖检查、省经信委综合督查”的方式，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1月20日）。按照本方案要求，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要认真制定自己大排查大整治行业的具体时间方案，确定大排查大整治地区和重点单位，并迅速开展工作。
（二）排查整治阶段（1月21日—3月20日）。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根据拟定的“大排查大整治”行业和单位方案深入现场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并对企业单位的自查自改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巩固提高阶段（3月下旬）。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根据大排查大整治现场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回头看”，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整改措施，确保本次活动取得成效；对大排查活动中的好做法、有效措施进行全面总结。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要把此次“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各单位的主要领导要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亲自过问、亲自检查，组织开展好大排查工作。对大排查工作不认真，走过场的，要予以通报批评，因敷衍而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从严追究责任。
（二）全面排查，强化整治。按照“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务必对所属企业、单位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彻底的排查整治。检查必须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对排查出来的容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大安全隐患，要向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报备，并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三）突出重点，加强监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直属院校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对食堂、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等人口集密及易燃易爆场所进行一次火灾隐患大排查，重点对火源、电源、气源及管线进行检查，对消防器材进行养护，完善防火巡查制度，开展冬季防火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促进企业和院校落实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

（四）严格要求，不留盲区。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对生产单位的排查，要重点检查安全规章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查出的隐患是否及时整改，对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是否建立台帐进行登记，一般隐患整改率是否达100%，对重大隐患是否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对未达到上述要求的生产单位要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

（五）广泛宣传，畅通信息。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企业职工广泛关注，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加大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信息报送。在大排查过程中有重大情况，要及时报告省经信委“大排查大整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各直属（代管）单位和省经信委各督查小组（见附件2）于3月26日前将本小组大排查活动工作总结书面（含电子版，邮箱：449630581@qq.com）报委安办(116室)，以便及时汇总上报省政府安委会。
联系人：蔡  虎    电话：86630520

附件：1.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领导小组
2.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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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王海林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张支铁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王建明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翟  刚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曙光  党组成员、副主任
           方存好  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建疆  党组成员、省信息办专职副主任
           赵  辉  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冯锦花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成  员：李社潮  冶金建材处处长
           叶朗晴  重大装备与机械处处长
           李富荣  教育培训处处长
           张忠辉  化工医药处处长
           江  云  农产品加工处处长
           曾本富  经济运行处处长
           邓华云  电力处处长
           蒋宏伟  信息安全处处长
           王益民  信息化处处长
           尹  华  无线电频率台站管理处处长
           杨  健  酒业发展处处长
           吴定华  轻工纺织处处长
           王增斌  直属单位管理处处长
           李  建  委安办负责人
附件2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分组
第一组
组  长：张支铁（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成  员：李社潮（冶金建材处处长）
        叶朗晴（重大装备处处长）
        李  建（委安办负责人）
联系人：李社潮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冶金建材、机械行业“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二组
组  长：王建明（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成  员：李富荣（教育培训处处长）
        徐万顺（委安办副调研员）
联系人：李富荣
工作重点：负责对委直属院校“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三组
组  长：翟 刚（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张忠辉（化工医药处处长）
        江  云（农产品加工处处长）
联系人：张忠辉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化工医药、农产品加工行业“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四组
组  长：李曙光（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曾本富（经济运行处处长）
        邓华云（电力处处长）
联系人：曾本富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电力行业和油气管线运行“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五组
组  长：方存好（党组成员、副主任）
成  员：蒋宏伟（信息安全处处长）
联系人：蒋宏伟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电子信息安全行业“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六组
组  长：李建疆（党组成员、省信息办专职副主任）
成  员：王益民（信息化处处长）
        尹 华（无线电频台处处长）
联系人：王益民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无线电台站、设施“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七组
组  长：赵 辉（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成  员：杨 健（酒业发展处处长）
        蔡 虎（委安办副调研员）
联系人：蔡 虎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酒业发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第八组
组  长：冯锦花（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成  员：吴定华（轻工纺织处处长）
        王增斌（直属单位管理处处长）
        何开华（委办公室副主任）
联系人：吴定华
工作重点：负责对全省轻工纺织和直属科研、院校和委机关“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督查工作。
